
附件 1

第 26 届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
提名推荐名额分配表

说明：

各市（地）级团委需从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、乡村振兴、绿色发展、卫国戍边

及其他重点领域进行择优申报，同一领域至多只能申报 1 个个人（集体），不得重复

申报。

提 名 推 荐 单 位
名 额 分 配

个 人 名 额 集 体 名 额

各 市 （ 地 ）
团 委 、 青 联

5 2 名
（ 每 个 市 地 推 荐 4 名 ）

2 6 个
（ 每 个 市 地 推 荐 2 个 ）

省 直 机 关 团 工 委 4 名 2 个

北 大 荒 集 团 团 委 1 名 1 个

龙 江 森 工 集 团 团 委 1 名 1 个

省邮政快递行业团工委 1 名 1 个

省税务局系统团工委 1 名 1 个

大 庆 油 田
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团 委

2 名 1 个

省 金 融 团 工 委 1 名 1 个

省 管 企 业 团 工 委
（ 含 总 部 在 我 省 的

央 企 、 国 企 ）
4 名 4 个

省 直 各 高 校 团 委
1 8 名

（ 每 个 高 校 推 荐 1 名 ）
1 8 个

（ 每 个 高 校 推 荐 1 个 ）

省 青 联
（ 含 会 员 单 位 ）

5 名 2 个

合 计 9 0 名 5 8 个


